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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综合管理法规 

梳理及若干建议 

课题组
1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200032） 

【摘 要】：近年来，上海在完善与超大型城市相适应的城市综合管理体制机制过程中，形成包含四大类 60 余

件人大立法地方性法规和近 150 部市政府立法规章的法规体系，但仍存在诸如构建依据和权限不足、体系框架有待

完善、新机制新问题法规缺位、条文自身内容缺陷、未能与时俱进调整及执法刚性和实施保障有待加强等问题。本

文通过对城市综合管理相关立法部门、职能部门和基层执法单位的系统调研，结合对涉及到城市综合管理的总计 240

余部国家、地方法律法规梳理，初步提出完善法规体系框架、提升层级质量、明确立法机制、加强立法执法司法衔

接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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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海按照构建与超大型城市相适应的城市管理新模式的要求，不断优化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同时也面临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城市综合管理法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短板有关。为此，课题组对上海综合管理

法规体系进行梳理，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上海城市综合管理涵盖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主要领域，包括城乡规划、综合交通、市政公用、房地资源、建筑建材业、

环境保护、绿化市容、城市顽症治理、地下空间、应急安全等管理范畴。 

目前，上海城市综合管理法规体系已基本健全，其中市人大立法地方性法规 60余件，市政府立法规章近 150部。本文将部

分相关的国家法律、国家行政法规和上海城市综合管理部门部分规范性文件纳入，涉及约 240余部相关法规规章。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按照立法内容，上海现行城市综合管理法规体系主要分为四类。一是综合管理立法，即不针对特定行业、部门的立法，以

面上推进为主，如《上海市城市网格化管理办法》（2013年沪府令 4号）等；二是行业管理立法，针对行业管理、运营服务等特

定领域，如《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2015 年 6月修正）等；三是社会管理立法，针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管理要求及市民的

行为约束，如《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09 年 2月修正）等；四是政府自身行为立法，针对政府行政行为的规定，如

《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2010 年 11 月通过）等。上海城市综合管理法规体系仍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城市综合管理法规体系构建依据和权限不足。国家层面立法体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法律界定范畴较宽，

国务院行政法规和住建部、交通部等部委规章立法侧重行业条线，城市综合管理国家立法较为欠缺。城市综合管理涉及规定事

权、行政审批权、行政强制权的立法大部分在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层面，地方政府立法需求多但落实存在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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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城市综合管理法规体系框架有待进一步完善。行业管理法规缺少综合协调和“兜底”机制，未能形成合力。如：地

下管线的规划管理具体内容分散在《上海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条例》（2013 年 12月通过）、《上海市管线工程规划管理办法》（2001

年沪府令 107 号）等法规中，建设管理具体内容则在《上海市城市道路与地下管线施工管理暂行办法》（1997 年沪府令 53 号）、

《上海市挖掘城市道路管理规定》（沪建交〔2011〕513 号）等法规中，运营管理具体内容在《上海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管

理办法》（2010年沪府令 55号），以及《上海市排水管理条例》（2010 年 9月修正）、《上海市燃气管理条例》（2007 年修正）、《上

海市合流污水治理设施管理办法》（2012年沪府令 81号修正）、《上海市排水设施使用费征收管理办法》（2010 年沪府令52号修

正）等行业管理法规中，致使地下管线的综合管理统筹较难实现。 

监督和程序立法相对不足。现行综合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偏重于管理事项和管理对象，对于管理处置流程和依法行政监督考

核、保障等规定不足，监督落实难度较大。如：《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2009 年 6 月修订）主要规定了管理部门的管

理职责和违法建筑的管理要求，对于拆违的具体管理执法流程缺乏明确的规定，造成实际拆违管理执法中存在某些界面模糊的

问题。 

第三，城市综合管理新机制和新问题面临法规缺位。新的管理机制缺乏法规保障。如：在综合管理权力下沉街镇后，尚未

能形成与之匹配的管理法规，基层管理执法缺乏必要依据。而在网格化管理和“12345”、“12319”等热线管理机制并存的情

况下，尚未有明确法规对两种问题发现机制进行整合。 

新的技术和管理手段尚未纳入法规体系。如：在城市建筑工程管理中 BIM、装配式等新技术的应用，以及在土地规划管理中

无人机代替执法人员监测实施等，虽然已经开始推广使用，但具体的管理办法和要求仍未形成法规。新的管理问题缺乏法规依

据。如：网格化进居村、进小区工作开展后，大量原本由物业解决的问题转为向城管执法派单的热线投诉，而诸如住宅小区拆

除地锁、集中绿地停车改造等执法事项的法律依据不足，造成城管执法难。 

第四，城市综合管理某些法规条文自身内容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法规权责界定不尽清晰。如:根据《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

处理管理办法》（2012 年沪府令 97号），餐厨废弃油脂的产生、收运、处置的管理如图 1所示，对于未按照规定进行生产、申报、

收运和处置的管理责任界定不明，特别在食品药品监督、出入境检验检疫、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对不属本部门

职责的案件移送城管执法部门，以及未按照规定要求办理相关手续的擅自生产处置、流向餐桌等行为在环保、公安和城管执法

部门之间的管理权责均未有清晰界定，造成前端管理责任推诿和城管执法压力增大的管理困境。 

法规重复界定且存在条文内容冲突现象。如:在城市桥梁管理中，涉及到《上海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条例》（2003 年修正）、

《上海市城市桥梁桥孔管理规定》（沪建交〔2012〕651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桥梁桥下空间管理工作实施意见》（沪府办〔2015〕

91 号）等三部法规规章。其中，市人大立法条例第六条第三款规定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负责所管辖的城市道路、桥梁建设、

养护、维修和路政管理，并且对上海城市道路、桥梁建设、养护、维修和路政实行统一管理”，而《实施意见》第二条第一款则

规定“本市所有桥梁桥孔全部实行区（县）属地化管理”，条文内容的差异会带来管理执法“真空”地区或条块扯皮，加大路政

管理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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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餐厨废弃油脂管理部门职责及管理执法流程 

第五，城市综合管理法规体系调整还不能完全做到“与时俱进”。法规体系未能充分体现现代治理理念。总体而言，现行法

规体系在充分运用社会化、市场化和政府购买服务手段推进城市综合管理方面还较为薄弱。如：在城管执法实践中，对于执法

后的管控维护，采用第三方组织代理的方式，会起到更好的前置管控作用，返潮、反弹率会明显减少。 

目前尚未有法规规章将这类治理方式纳入。法规体系调整滞后于管理体制改革。近年来上海深入开展由行业管理向综合管

理的体制机制改革，法规体系的调整相对滞后，还未能在立法理念、体系框架、立法内容等方面与体制机制改革调整及时对接，

也尚未形成与综合管理相适应的综合执法的专项法规。 

法规修订完善与市场化形势脱节。如：房屋维修管理中，现行主要依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2001 年建设部令 88 号）

和《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 年国务院令 279 号），现行的质量保修制度从工程竣工起，设施设备和屋面防水、外墙渗水

等常见房屋保修期为 2 年或 5 年，后续的建筑养护维修仍延用计划建设时期公房养护维修方式，与现行以商品房为主体的房地

产市场的管理要求不相适应。 

第六,部分城市综合管理法规执法刚性和实施保障有待加强。部分法规执法刚性不足。职能部门进行城市管理过程中，存在

“该硬的不硬”，对突破底线的违法行为执法较软。如：上海目前在严格整顿的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

法居住“五违”中，违法建筑屡禁不止，很大程度上与此前的执法刚性不足有关，造成了事后整治的压力大。 

此外,依据现行法规，诸如强迁等强制性行政事项的司法程序周期一般在 12个月到24个月，司法程序介入周期过长，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综合管理执法的效力。 

二、完善上海综合管理法规体系的若干建议 

其一、完善城市综合管理法规体系框架。建议由城市综合管理主要部门逐一梳理上海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的事权，明确各管

理事项的主管部门及其管理职责；明确相关职能部门在相应管理事项的权责分工；明确市、区县、街镇的综合管理职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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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和管理权责分工；明确职能部门条线管理和属地化综合管理权责分工。 

由市人大、市政府法制办、各职能部门法规处等立法部门根据已明确的管理事项完善法规体系，通过法规条文明确界定各

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管理权力、管理责任和管理程序，明确政府服务和市场化服务运作机制和分工，明确管理法规实施效能和相

关职能部门的监督考核机制。 

形成条块结合、权责对应，权力、责任、程序、服务、效能明确的综合管理法规体系框架，具体可从“法规强化、法规明

确和法规新增”三个层面切入予以完善，如图 2所示。 

 

图 2城市综合管理法规体系框架示意 

其二、提升部分综合管理法规层级。建议由上海城市综合管理职能部门或市法制办提请，由市人大审议，将上海现行城市

综合管理的主要政府规章升级为地方性法规，或将涉及城市综合管理重点领域的规范性文件升级为政府规章或地方性法规。 

如：在《上海市城市网格化管理办法》（2013 年市府令 4 号）基础上形成《上海市城市网格化管理条例》，在《关于进一步

加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建管联〔2014〕547 号）基础上形成《上海市违法建筑治理办法》或《上海市违法

建筑治理条例》等。提高上海综合管理法规质量。由立法部门主导，系统梳理现有法规条文，将矛盾、重复、错漏部分，及表

达模糊语句涉及的管理事项与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衔接，系统校核更正，统一规范法规条文体例和语言逻辑。 

其三、明确城市综合管理法规立法机制。探索构建多方参与的立法程序机制。推进按管理事权划分的综合管理主管部门提

出立法诉求，由相应立法主体提出法规草案，并且在草案阶段广泛征询社会公众意见的流程。 

在审议立法议案过程中，特别要将综合管理行业协会，与现代治理手段和市场化管理方式密切相关的主体，及被执法对象

作为代表列席会议，参与立法。 

最终由立法部门按规定组织立法议案表决和法规公布事宜。强化立法沟通反馈机制。加强市人大、市法制办和各职能部门

对上级、上位立法部门的信息反馈，特别针对立法权和行政事权、审批权、强制权等直接影响上海综合管理效能的立法问题。 

其四、加强立法执法司法过程各环节紧密衔接。建议将已成熟的执法程序经验等写入法规条文，将执法诉求和难点纳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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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研究储备。 

同时，建议由综合部门牵头协调，针对上海城市综合管理，特别是诸如顽症治理等管理和执法的重点难点问题，开通司法

绿色通道，缩短司法程序周期，并最终通过立法形式明确、优化司法程序，提高上海综合管理执法效能。 

此外，建议由立法机构定期开展城市综合管理法规规章实施效果评估，将评估结果反馈立法和执行机构，落实城市综合管

理法规体系保障。 


